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


 物 资 处 置 文 件

              处置物资名称:闲置公务车2辆

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5日

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现拟闲置公务车处置（现车辆所有人为：镇江市化工容器监测站），欢迎具有相关资质的单位前来报价。

一、处置人：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现车辆所有人为：镇江市化工容器监测站）

二、联系人：

韦小敏，手机：13655290779

三、集中勘察日程安排
1.实地存放地点：美的城一区南侧公共停车场。

2.实物集中勘察时间：2025年12月24日上午10：00；现场勘察联系人：朱明   联系电话：18052815693。
3.截止报价日期：2025年12月31日14:00截止。寄件地址：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长岗求索路101号 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商务合作部 韦小敏收，联系电话：13655290779，逾期不再接受报价。（注：在报价书外包装写明闲置公务车处置报价）

4.评审时间：2025年12月31日14:00。

5.报价保证金：人民2000元（贰仟元整），请于截止评审前打入处置方指定账户（打款须做好备注：闲置公务车报价保证金），逾期视为放弃报价，若未中选将在7个工作日内办理退款。

6.处置物基本情况：
	序号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车辆信息

	1
	别克英朗轿车
	XT/SGM7183ATB
	辆
	1
	别克英朗轿车（型号：XT/SGM7183ATB）一辆，车辆识别代码LSGPB54RXDD143913,排气量1.8升。注册日期为2013年3月5日，购置原价15.55万元，属公务用车。目前行驶里程177571公里。该车自2024年3月起闲置，检测站已无使用需求，2025年度交强险未办理

	2
	比亚迪轿车
	F3/QCJ7153A5
	辆
	1
	（二）比亚迪轿车（型号：F3/QCJ7153A5）一辆，车辆识别代码LGXC16DF4C0247850,排气量1.5升。注册日期2013年1月25日，购置原价8.24万元，属公务用车。目前行驶里程123767公里。该车自2024年3月起闲置，检测站已无使用需求，2025年度交强险未办理。


注：评审时以每项单价乘以数量累计之和作为报价依据，报价含13%增值税不接受缺项报价。

7.本次中选信息查询：http://www.sopo.com.cn/list/91-93.html。

    8.汇款账号：

    名    称：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中行谏壁支行 

汇款账号：467 658 201 741 

四、报价方应具备下列条件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三证合一）（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

2.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资质：需有机动车辆报废回收资质。

4.参加本次投标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5.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壹份（如有授权）。

6.法人及委托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壹份（加盖公章）。

7.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身份证原件为首次投标时查验所需，经查验与复印件无误后归还原件，复印件留存归档。再次参与投标时无须重复提供。

五、评审流程
（一）评审

本项目由处置人组织评审小组负责评审工作，对各报价人报价进行评审，确定最终中选人。

1.请各报价人保持通讯畅通，便于评审小组在评审现场电话联系。

2.评审小组不得泄露各报价人的报价。  

（二）评定

在能够满足处置人技术要求及供货期要求的报价人中选择总价最高的一家报价人作为中选候选人。

（三）无效报价

1、处置人如发现采购过程中有串通报价、陪同报价等扰乱处置人经营秩序的恶劣情况，经处置人评审小组评定可作无效报价，并可将相关报价人列入供应商负面清单，一年内不再接受参与报价。

2、凡报价人不具备处置人明确要求资质的，或报价文件填写不完整、报价有空项的，或不符合技术要求条款的，或者存在其他不符合采购人有关要求的问题，经处置人评审小组评定，可作无效报价处理。

3、报价人应如实提供符合市场规律和自身成本的合理报价。如果报价人的报价与市场价格明显偏离并因此影响了采购活动的公正合理性，损害了处置人的正当利益，经处置人评审小组评定，可作无效报价处理。

六、其他说明
1.评审小组将保守处置人的商业机密。

2.评审小组可以要求处置人对处置文件中不明细的地方进行必要的说明，但不得对报价内容实质进行修改。

七、合同签订及其他事项
1.报价人接到中选通知后，到处置人相关部门办理如下事宜：

（1）中选人与处置人签订合同。

（2）处置人办理《固体废旧物资许可证》，经相关部门签字盖章后，方可运出厂外。

（3）中选人进场施工人员必须接受处置人安环部门的安全教育培训，并签订安全施工协议，并服从处置人现场安排。
2.违约责任

（1）报价人在中选后无正当理由不与出回执方签订合同的，将承担违约责任，扣除全部报价保证金并列入处置人负面清单，一年内不再参与报价方的报价工作。

（2）中选人在处置过程中不服从处置人管理的，将承担违约责任，扣除20%的报价履约保证金并列入处置人负面清单，一年内不得参与处置人的报价工作。
2.运输方式和费用负担：自提，由中选人负责与之相关的所有费用并承担相关所有风险。处置人对处置物资质量状况等不作承诺，由报价人自行看货判断，处置人不负责“三包”服务，中选人在成交后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货或补偿。

3.结算方式：款到发货，现汇结算，处置人根据实际金额开具13%增值税专票。
4.中选人在处理以上废旧物资时，必须符合国家及地方有关环保、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标准并严格遵照执行，否则，由此造成的后果均由中选人承担。
八、请详细阅读本处置文件，参与报价视为对本处置文件所列之条款均表示接受认可。本次处置解释权归处置人所有。
附件1：

                          报价函

一、处置物名称：闲置公务车辆。                                     

      二、物资数量：  2辆。

      三、收货时间: 中选人签订合同后根据处置人要求7日内完成处置。

四、运输方式及费用负担：自提，一切费用由中选人承担。          

五、付款方式： 含税价（税率13%专票），款到发货，现汇结算。                 

六、处置物基本情况:
	                    处  置  车 辆

	车辆品牌
	型号
	数量
	含税价格

	 别克英朗轿车
	XT/SGM7183ATB
	  1
	

	比亚迪轿车
	F3/QCJ7153A5
	1
	


七、其他注意事项：

1.此次处置一切以现场查勘实物为主。

2.本次处置物因使用年限久，物资及其车辆腐蚀较重且部分设备内可能存有杂质，请各报价人根据现场查勘情况自行判断，涉及与本次处置物相关的车辆运输所有费用均由报价人自行承担（不可现场拆除作业），请报价单位谨慎报价；   

 3.严格遵守处置人公司的管理规章制度，服从现场管理，规范操作，切实加强安全、环保管理，杜绝“三违”，确保作业现场安全。

 八、报价人履行责任：

 1.我方保证遵守处置文件中的全部规定；

 2.我方保证忠实地执行双方签订的合同,并承担合同规定的责任义务；

 3.我方已详细审查全部处置文件，包括处置文件的补充文件（如有）。我方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力，同时完全接受处置文件所有条款。如果处置文件有相互矛盾之处，我方同意按处置人的解释处理；

 4.愿意向贵方提供任何与该项报价有关的数据、情况和技术资料，完全理解贵方不一定接受最低价的报价或收到的任何报价。

   九、报价方其他说明事项：                                   

                                 报价人签字：

                                 单位盖章： 

                                 联系电话：



